
项目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报价部分

（30 分）

投标报价

（30 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有效投标人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报价得分

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报价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

／投标报价)×30（小数点后保留 2 位小数）

备注： 1.有效投标人是指通过符合性审查，未被废除投标资格的投标人；

2.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

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

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

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投标报价得分的计算应执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政

策。

技术部分

（58 分）

技术参数及

响应（18.5

分）

根据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要求的技术指标响应情况，判断所投货物技术指标是否满足

招标文件的要求，全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指标的得满分 18.5 分，参照招标参数分项

表（西校区 17 项，东校区 20 项，合计 37 项），每有一项不满足扣 0.5 分，在 18.5

分基础上扣完为止。

供货安装方

案（8.5 分）

第一档 (8.5 分)：方案详细完整，包括以下全部内容：提供详细的施工进度表（如

甘特图），明确各阶段的起止时间、关键节点和交付物，总体工期合理且优于平均水

平。明确列出项目经理、技术人员、安装人员名单及其具体职责，并提供主要安装设

备清单。提供具体的安全防护措施、环保措施及应急预案（如火灾、工伤等）。

第二档 (6 分)：方案较详细，但有以下不足：提供了施工进度表，但节点不够清晰

或合理性一般。人员配置较具体，但职责描述不够明确。提及了安全与环保措施，但

缺乏针对性预案。

第三档 (4 分)：方案基本完整，但内容简略：仅有粗略的时间安排，缺乏具体节点。

人员配置描述模糊，无具体名单或设备清单。安全和环保内容较少，无具体措施。

第四档 (2 分)：方案简单，缺乏关键细节：无明确时间安排或人员配置。缺少安全

与环保措施描述。

未提供方案 (0 分)：缺项或不响应。



培训方案

（8.5 分）

第一档 (8.5 分)：方案全面且有针对性，包括以下全部内容：针对教师和学生分别

制定详细的培训大纲，内容涵盖设备原理、操作流程、日常维护及故障排除。提供多

种培训形式（如现场实操、理论讲解等）。

第二档 (6 分)：方案较全面，但有以下不足：培训内容较为全面，但针对性不强。

培训形式单一，总时长基本满足要求。

第三档 (4 分)：方案基本完整，但内容空洞：培训内容简单，缺乏实质性课程安排。

未明确培训时长或形式。

第四档 (2 分)：方案简单，缺乏具体安排：仅提及培训意向，无具体内容。

未提供方案 (0 分)：缺项或不响应。

质量保证措

施（8.5 分）

第一档 (8.5 分)：措施全面且可靠，包括以下全部内容：承诺的核心产品质保期不

低于 3年，并可提供延长质保的优惠。描述详细的质量控制流程，包括原材料进货检

验、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出厂检验等环节的具体标准和记录方式。明确不合格品的识

别、隔离和处理流程。

第二档 (6 分)：措施较全面，但有以下不足：质保期符合招标文件基本要求。提及

了质量控制流程，但不够系统或具体。

第三档 (4 分)：措施基本完整，但内容简略：质保期不明确或仅达最低标准。质量

控制流程描述简单，无具体标准。

第四档 (2 分)：措施简单，缺乏关键要素：质保期缺失或过短。缺乏明确的质量控

制流程描述。

未提供方案 (0 分)：缺项或不响应。

售后服务方

案（8分）

第一档 (8 分)：方案完善且响应迅速，包括以下全部内容：

承诺接到故障通知后，30 分钟内响应，4 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 7x24 小时电话支持

和远程故障诊断服务。承诺在项目所在地设立备件库，或在 8小时内提供所需备件。

提供本地化服务工程师名单、联系方式及资质证明。

第二档 (6 分)：方案较完善，但有以下不足：响应和到场时间较长但仍属合理范围。

提供工作日工作时间的技术支持。承诺从原厂发货备件，时间较长。

第三档 (4 分)：方案基本完整，但内容有限：未明确具体的响应、到场时间和支持

方式。服务团队信息不完整。

第四档 (2 分)：方案简单，缺乏具体承诺：仅泛泛提及售后服务，无量化指标。



未提供方案 (0 分)：缺项或不响应。

三视图和

产品爆炸

图

（6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学生实验桌”、“学生实验凳”、“仪器柜”的

三视图和产品爆炸图进行综合评分：

1、学生实验桌、学生实验凳、仪器柜三视图（正视图、左侧图、俯视图）：

（1）视图完整，结构清晰，尺寸标注准确，无遗漏的，得 3 分；

（2）视图结构基本清晰，尺寸标注基本准确，存在轻微尺寸标注不清或细节遗

漏的，得 1 分；

（3）不可行或未提供相关内容的，不得分。

2、学生实验桌、学生实验凳、仪器柜产品爆炸图：

（1）爆炸图通过不同颜色、纹理或文字标注等方式，清晰体现产品的内部结构、

各部件的材质及工艺的，得 3 分；

（2）爆炸图对产品的内部结构、材质和生产工艺有体现，但有待提升的，得 1 分；

（3）不可行或未提供相关内容的，不得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图纸，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综合部分

（12 分）

业绩

（6分）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生产企业具有理

化生实验室供货安装业绩的，每个业绩得 2 分，最高得 6 分。

注：

1、业绩须供货安装完毕且验收合格。

2、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中标通知书、业绩合同和验收报告的扫描件，如上述材料

中无法体现项目内容、合同签订时间、投标人名称等关键内容，须另附业主证明

（合同甲方）等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认证证书

（2分）

投标人（或所投任一产品生产厂家）具有如下证书（需在有效期内）：

1、人类功效学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含：桌台类），得 1 分；

2、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认证证书 （认证范围含：人造板家具或木家具），得 1

分。

注：投标文件中需同时提供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证书信息查询截

图，未提供的不得分。

生产加工

设备

（4分）

投标人（或所投任一产品生产厂家）具有以下设备：

1、危废处理系统

2、大旋风粉末自动化喷涂设备

3、机器人自动上料系统

4、钣金涂装生产线

5、中央除尘系统

6、耐磨试验机

7、触摸屏控制家具综合测试机

8、海绵回弹力试验机

每提供 1 类以下设备得 0.5 分，本项满分 4 分。

注：

（1）投标文件中提供真实的设备实景照片；

（2）投标文件中提供采购发票及购买合同扫描件；

（3）如所提供设备名称与本项要求不完全一致，但实际使用功能相同，须补充



相应材料予以解释说明，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方可计分，否则不予认可。

总分 报价部分+技术部分+综合部分=总分（总分为 100 分）


